
壹、問題提出

民事訴訟關於債權人對債務人之金錢請

求，為防止債務人於起訴前或起訴後，將其

責任財產為隱匿或處分，造成債人日後即使

取得勝訴終局判決，於強制執行時，其債權

仍無從實現1，使債權人僅能取得一紙判決正

本，不能獲得實際效果則民事訴訟之功能，

必將因而減損2。故民事訴訟法設有保全程序

之假扣押，以確保將來確定判決所確認之金

錢給付義務得以實現。

由於假扣押是在本案確定判決前，在未給

予債務人陳述意見之程序保障下，即對債務

人之責任財產生禁止處分之效果，對債務人

權利保障不週，是為兼顧債權人與債務人之

利益，在假扣押原因之要件上，債權人應負有

釋明及供擔保兩項義務（民事訴訟法第526條

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參照），民事訴訟法就此

在民國92年2月7日修法有重大變革。本文論

述之目的在於：從立法的歷史經過，比較修法

前後，假扣押原因釋明與供擔保之關係的變

化，對實務解釋適用及假扣押聲請人的影響，

企圖為下一階段的修法提出建言，使假扣押原

因釋明與供擔保制度，更臻於完善。

貳、具歷史態度的歷史研究法

歷史具有借鑒作用，是人類重視歷史的最

大原因之一，歷史的真價值也繫於能為後世

作楷模、作借鑒。一旦讀史者，不能察往以

知來，歷史反真沒有存在的價值了3。故可從

歷史的故紙堆中尋求理論的支撐點4。什麼是

「歷史的態度」，前中央研究院胡適先生是

這麼說的5：

民事訴訟假扣押原因

之釋明與供擔保
姚其聖＊

＊本文作者係東海大學法學博士，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註1：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月出版，頁566。

註2：楊建華、鄭傑夫，《民事訴訟法要論》，三民書局，2008年4月出版，頁511。

註3：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第2次印刷，頁23。

註4：程琥，《歷史法學》，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頁1。

註5：胡適，〈實驗主義〉，收於氏著，《問題與主義》，1988年9月3版，源流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頁67。這個具歷史態度的研究法，在制度的移植輸入也很有啟發性，它告訴我們，移植採用外國的

制度前，須先知道該制度發生的時勢和社會的政治狀態是個什麼樣子。譬如：訴訟制度要不要採

「陪審制」，就要比較外國採陪審制的歷史文化淵源與社會文化背景，與我國是否相同、是否有採

用的歷史條件。制度的輸入與移植，單取一件，是不行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切事總免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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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影響，思慮欠週，貿然採用，南橘北枳，其味變了，照貓畫虎，雖有其形，難得其魂。

註6：魯迅，〈寫在墳後面〉，收於《魯迅雜文全集（上）》，大陸：北京燕山出版，2013年10月，頁

83。關於魯迅歷史中間物的概念，進一步資料可參：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大陸：三聯書店，

2014年10月出版，引言部分，頁7。

註7：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9月初版1刷，頁141。

註8：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載1930年12月10日《新月》第2卷第10號。本文引自：苗洪，《立場：

胡適論人生》，大陸：九州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頁126。該書是胡適先生著作的摘錄本，嘗

試從其一生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摘選出代表性的觀點，分主題歸納結集，希望為願意了解一點胡適的

當代讀者提供一個簡明易讀的入門讀本。

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

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怎麼叫做

「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研究事物如

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

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

譬如：研究民事訴訟法第526條假扣押請求

與原因之釋明與供擔保制度，就該問，這個聲

釋明與供擔保制度，制定成現在這個樣子，是

如何來的？制度更替前後之規定如何？有什

麼差異？這個差異有什麼影響？帶來什麼實

益？對假扣押之保全程序之目的，在防止當事

人脫產，究竟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我們更可以借用民初五四運動健將魯迅提

出的「歷史中間物」的概念6，來理解具歷史

態度的研究法，他說：「一切事物，在轉變

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或者簡直可

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

物。」所有的假扣押之請求與原因的釋明與

供擔保制度，一切都是中間物，僅僅是歷史

過渡「橋樑中的一石一木」、「一面清結舊

帳，一面開闢新路」，全都是為下一個時代

環境挑戰與變遷作準備。這個「中間物」提

供一個比較參考的對象，使得我們可以瞭解

制度變換之因由，比較變化前後之優劣，對

訴訟當事人或法院審理產生什麼影響，作為

下一個階段制度修正的準備。

歷史對面臨問題的解決、理解與解釋的功

能，詮釋學有這樣的看法：時間距離不是我

們理解的障礙，而是我們理解的基礎，因為

時間距離不是一個張著大門的鴻溝，而是習

俗和傳統的連續性所填滿，正是由於這種連

續性，一切事物的意義才向我們呈現出來7。

任何制度的產生，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的，

總是承受著先前的遺產。

為什麼我們在研究制度的形成往往會忽略

歷史連續性的存在呢？前中央研究院胡適先

生給了我們這樣的見解8：

順著自然變化程序，如瓜熟蒂自落，

如九月胎足而產嬰，這是演進。在演進

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

急驟的變化；因為變化來的急驟，表面

上好像打斷了歷史的連續性。

也就是說，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有英雄

豪傑登高一呼，萬人贏糧景從，促使制度加

速變革，提前完成進化的工程。但，人們只

看到英雄而看不到支持制度改革成功的歷史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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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大中國圖書公司，1993年11月出版，頁594。

註10：曹偉修，《最新民事訴訟法釋論（下冊）》，聖京印書館有限公司，1972年8月再版，頁1731。

註11：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三民書局，2010年5月2版，頁218。

參、修法之沿革史

民國92年7月27日修法對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項規定有重大修正，對民事訴訟假扣押

原因釋明與供擔保制度，產生劇烈變動，同

時增列同條第4項規定，同條第1項與第3項則

未修正。

一、民國92年修法前之規定

（一）立法目的

民國92年7月27日修法前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項規定：「債權人雖未為前項釋明，如

就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已供法院所定之擔保

者，得命為假扣押。」（下稱：舊民事訴訟

法）法文所稱「前項釋明」有兩件事債權人

應釋明：一是假扣押請求之釋明（即假扣押

起訴之本案請求），二是假扣押原因之釋明

（即民事訴訴訟法第523條規定之假扣押要

件）。關於本案之請求為正當，尚易辦到；

關於假扣押原因之釋明，證據甚難獲得，故

法律規定：債權人雖未為前項釋明，如就債

務人所應受之損害已供法院所定之擔保者，

得命為假扣押（舊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

規定）9。舊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

以擔保補釋明之欠缺，所以便利債權人之易

為聲請也10。由此可知，供擔保以代替釋明

欠缺之立法目的，是考量債權人就民事訴訟

法第523條所定之假扣押原因之要件，舉證達

釋明之心證程度的困難性而設。

（二）解釋與適用

故在此時期假扣押聲請之債權人，依舊民

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可以僅泛稱債

務人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的事實，而不必附任何證據資料，以使

法院得大概心證之釋明程度，可以用提供擔

保代替釋明之欠缺。綜合民事訴訟法第526條

第3項規定，舊法時期之民事訴訟法有關假扣

押原因（或稱要件）釋明與供擔保之關係如

下：

1.供擔保代替釋明欠缺

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因舉證之

困難性，無提出任何絲毫的證據資料以

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為正當，可

以供擔保代替釋明之欠缺；其法源依據

為舊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法文所稱

「債權人雖未為前項釋明」。

2.供擔保代替釋明不足

債權人有提出證據資料以釋明，請求

及假扣押之原因為正當，但無法使法院

得大概心證之釋明程度，故供擔保以代

替釋明之不足，此乃基於「舉重明輕」

之當然解釋而來11，蓋完全未提出證據資

料以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為正

當，可提供擔保以代替釋明欠缺，則有

提出證據資料但未達釋明之心證程度，

更有理由供擔保以代替釋明之不足。

也就是說，舊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

定之適用，有兩個類型：一是供擔保代替釋

法 學 論 述

12月號／77



註12：姚瑞光，見註9民訴1993年版，頁595。曹偉修，見註10，頁1731。

註13：其立法理由謂：「一、依原第二項規定，債權人得供擔保以代釋明，惟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使法

院信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大致為正當，故仍應盡其釋明責任。然其釋明如有不足，為補強計，於

債權人陳明就債務人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不足，或於法院認以供擔保可補

釋明之不足並為適當時，法院均可斟酌情形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爰修正第

二項。」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資訊系統，造訪日期：106年1月3日。

註14：姜世明，見註1，頁575。楊建華、鄭傑夫，見註2，頁516。姚其聖，《民事訴訟法論》，新學林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4月，頁361。

註15：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931號裁定亦謂：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即時

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下略）…。另有最高法院97年台抗字第649號裁定謂：

債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依法有釋明之義務，亦即須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證據，必待釋

明有所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

扣押，若債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即不符假扣押之要件。

明欠缺；二是供擔保代替釋明不足。

3.已經釋明亦得命供擔保

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3項規定：「請求

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

人供擔保後假扣押。」本條之立法目的為：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但法院僅得

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憑此釋明而為

假扣押之裁定，保護債務人之利益尚恐不

週，故法律規定，法院亦得使債權人供擔保

後，命為假扣押12。在此規定之下，縱使債

權人已經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為正

當，法院仍得命供擔保後，才准為假扣押之

裁定。

二、民國92年修法後之規定

（一）修法前後之不同

民國92年7月27日修法後民事訴訟法第526

條第2項規定：「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

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13。」修

法前後最大不同處在於：將舊法規定「債權

人雖未為前項釋明」，修改為「前項釋明如

有不足」，是明顯排除債權人，絲毫未提出

任何的證據資料以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

因為正當，而以供擔保代替釋明欠缺之情形

（即前述民國92年修法前規定之第一種情形

—供擔保代替釋明欠缺）。

（二）實務與學界通說之見解

現今實務與學界通說認為14，民事訴訟法

第5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應」釋明之；已經強制明定假扣押之債權

人有釋明之義務。僅在釋明有所不足之情

形，例如；無法提出立即使法官得「大概如

此」心證之全部事證資料，只提出部分之事

證資料之時，才有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

規定「釋明不足供擔保以代之」的適用。最

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139號裁定即採取這個

見解15：

按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

已將「債權人雖未為前項釋明，如就債

務人所應受之損害已供法院所定之擔保

者，得命為假扣押」之規定，修正為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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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姜世明，見註1，頁575。

註17：姚瑞光，《民事訴訟法論》，漢興書局，2012年1月出版，頁827。

註18：林立，《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6月2版，頁85。

註19：高文琦，《事物本質之概念及在法學上之地位》，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1990年碩士論文，頁2。

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

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以

與同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

因，應釋明之」相呼應。是請求及假扣

押之原因，債權人如未先為釋明，縱就

債務人所應受之損害供法院所定之擔保

者，亦不得命為假扣押，必因釋明而有

不足，並經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

認為適當者，始得命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

修法後對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解

釋，實務上趨於嚴格，對債權人之保全利益

造成頗大障礙16。

（三）少數學者見解

學者姚瑞光教授認為，民事訴訟法第526條

第2項所稱「前項釋如明不足」，釋明「不

足」係釋明不夠之意。釋明不夠，即未達釋

明之程度，其法律上之結果，應為駁回假扣

押之聲請。惟本項之規定並非此意，而係供

擔保代替釋明之意，故「如有不足」意為：

如有難為（或不易為釋明），較合法理、事

理17。這個見解，在債權人確有舉證困難之

情形下，無法提出可供法院立即調查之證

據，仍可供擔保以代替釋明欠缺，雖與修法

原意排除「供擔保代替釋明欠缺」之適用有

違，但符合事物本然之理，值得進一步深究

探討。

事物本然之理，就是把內含於事物中的那

個「道理」、「意義」捉出來，由事物中去

接收到法則，由事物本然之理去導出規則18，

在欠缺實體法規範或該規範不完滿或不清楚

時，法學者必須回溯到事物本質，以作為判

斷之依據19。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所

以供擔保以替代釋明之不足，其立法理由

（也就是「道理」、「意義」），依前所

述，是考量債權人舉證之困難性而設，利用

供擔保這種簡易之方式，以代替釋明之欠缺

或不足，故從事物本然之理（事理）來看，

若債權人確有舉證之困難性，而完全未提出

任何證據資料，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為

正當，應許其供擔保以代替釋明之欠缺，較

符合法律規定之意旨。

茲將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修法

前後條文簡表如下，以求醒目，便利觀察比

較：

比較 民國92年修法前 民國92年修法後

擔保要件
債權人雖未為前
項釋明

前項釋明如有不
足

釋明與
擔保之關
係

供擔保代替釋明
欠缺

不再適用

供擔保代替釋明
不足

同左

已經釋明亦得命
擔保（同條第3項
規定）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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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姜世明，見註1，頁567。

註21：劉傑民，〈保全程序系列研討會（二）－民事假扣押之要件與釋明〉，高雄律師公會99年第8次律

師再職進修法律專題研討會講義，頁1。

註22：姜世明，見註1，頁575。楊建華、鄭傑夫，見註2，頁515。楊建華，《民事訴訟法要論（下

冊）》，三民書局，1993年5月出版，頁435。姚瑞光，見註17，民訴2012年版，頁828。

（承上頁表格）

比較 民國92年修法前 民國92年修法後

供擔保金
酌定

如就債務人所應
受之損害已供法
院 所 定 之 擔 保
者，得命為假扣
押。

債權人陳明願供
擔保或法院認為
適當者，法院得
定相當之擔保命
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

由上表可知，民國92年修法後，債權人完

全未提出證據資料，以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為正當（即釋明欠缺之情形）不得以供

擔保代替釋欠缺。另就供擔保金額之酌定方

面，舊法之規定以「債務人因假扣押所應受

之損害」為標準；亦較新法規定「法院認為

適當得定相當擔保」，來得明確許多。

（四）修法後對假扣押制度之影響

民國92年修法後對假扣押制度最大之影響

為：違背保全程序緊急性及密行性之特性20，

喪失假扣押聲請之便利性，助長脫產歪風。

首先，要指出的是，修法後「供擔保代替釋

明欠缺」之情形不再適用，債權人必須提出證

據資料以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為正當，

而仍未達釋明之得心證程度時，才得以供擔

保以代替釋明之不足，這樣規定造成什麼現

象呢，劉傑民法官有一段深刻的敘述21：

……過往（筆者註：指舊民事訴訟法

第526條第2項規定）僅須陳明願供擔

保，即可准為假扣押之情況已不復見。

取而代之者係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於具

體案件，就假扣押之要件與釋明，讓人

感到標準難以精確掌握，尤以何種情形

能構成假扣押原因為甚。

而這個現象又告訴我們什麼呢？就法院而

言，在准否假扣押裁定之審理上，必須耗費

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審查債權人提出之證據

資料，是否與待證事實即假扣押之原因，有

證據法上之關聯性；就聲請假扣押之債權人

而言，除必須耗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從事

舉證活動外，更有可能因此驚動債務人。由

此觀之，修法後之保全程序假扣押制度，在

緊急性及密行性方面，遠不如修法前之規

定。

另一般債權人因無行使公權力之權限，欠

缺調查證據之能力，也無法在假扣押程序中

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對有意脫產之債務人，

在判決確定前可謂束手無策，故修法後實有

助長債務人脫產歪風之嚴重後果。

肆、釋明與供擔保關係之辯正

現今通說普遍認為，釋明請求及假扣押原

因不足，尚得以供擔保代替釋明22，釋明如

有不足，為補強計，於債權人陳明就債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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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3：陳計男，《民事訴訟法（下冊）》，三民書局，2005年4月增訂3版，頁444。

註24：楊建華，見註22，頁435。楊建華、鄭傑夫，見註2，頁515。

註25：陳計男，見註23，頁443。持相同見解者尚有：姚瑞光，見註17民訴2012年版，頁828。曹偉修，

見註10，頁1731。

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

不足23（立法理由也採相同見解）；其將供

擔保認為是，債權人提出之證據資料，未達

假扣押原因釋明的心證程度的補強證據，認

為供擔保可因而使假扣押之原因達釋明之心

證程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蓋以一定金額

所供之擔保，與待證事實即假扣押之原因─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何

證據法上之關聯性？它又能釋明什麼假扣押

原因之待證事實存在？

現今通說更認為24，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

請求法院為假扣押之裁定，其擔保是否補釋

明之欠缺，法院仍應斟酌情形定之，並非一

經陳明願供擔保，即當然許為假扣押之裁

定，如認擔保不足補釋明之欠缺者，法院仍

應駁回其聲請。茍採此種見解，所有假扣押

原因釋明不足之訴訟事件，均應裁定駁回，

方符證據法則，蓋依前所述，擔保金額與假

扣押原因之待證事實，毫無證據法上的關聯

性，根本不能作為補強證據，而能達到釋明

之心證程度。

所以說，假扣押供擔保制度之存在與釋明

假扣押原因，毫無關係，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26條第3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

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

押。」可明。因為兩者若有替代或補足之證

據法上關係，則一旦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已足

使法院得大概之心證程度，就無供擔保之必

要性。有學者對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3項規

定，提出這樣的之理由25：

蓋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原因僅屬經

釋明有相當之可信程度而已，為免萬一

假扣押裁定失當時，債務人之受害無從

取償，故使法院得斟酌情形，命債權人

供擔保後假扣押。

上開見解，所持之理由顯有不當。蓋假扣

押裁定失當，是法院之過失，既屬法院之過

失，焉能令聲請假扣押之債權人負損害賠償

之責，此其一。又假扣押裁定縱使失當，但

債權人之假扣押本案訴訟請求勝訴確定，還

有必要對債務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嗎？此其

二。由此以論，假扣押供擔保與假扣押原因

之釋明，完全不相干，係屬兩事。

假扣押之所以要求債權人釋明請求及假扣

押之原因為正當，其立法目的，應在防止債

權人權利濫用，在無保全必要性之前提下，

任意向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聲請假扣

押。

那麼，假扣押供擔保制度之目的又何在

呢？應該是，考量債權人舉證釋明假扣押原

因為正當之困難性、法院審理之便利及迅速

性、保全程序之緊急性及密行性等因素，故

許債權人提供假扣押本案訴訟敗訴確定後，

債務人因假扣押所受損害之金額。這個擔保

金額提供之規定，消極方面可以防止債權人

濫用權利；積極方面可以兼顧債權人之保全

程序利益及債務人之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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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以下討論的具體案例，資料來源於：劉傑民，見註21，頁13-15。內文之說明則為作者自己之意見。

註27：林立，見註18，頁115。

註28：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931號裁定謂：再抗告人既已釋明相對人拖欠應返還之保證金已達數年之

久，相對人所有不動產復均設有高額抵押，無從以之取償，倘不就相對人對第三人之債權為假扣

押，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能否謂再抗告人就假扣押原因毫未釋明，是否不能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因此，不論是新法規定之假扣押原因釋明

如有不足（或舊法時期的假扣押原因未為釋

明），仍許債權人供擔保後准為假扣押之裁

定。不是因供擔保而補足釋明之不足或欠

缺，而是因供擔保足以防止債權人濫用權

利，使債務人因受假扣押所受之損害得以獲

得確實賠償之保障。

伍、具體案例討論26

民國92年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修

正，縱有如上所述之種種不是，惟「生米已

經煮成熟飯」、「覆水難收」，在法律已有

明文規定之下，法律解釋不是一種可以允許

自由奔馳的哲思活動27，而無視於立法者的

存在，一味追求法律文本的體系完整與嚴

密，應該受實證的法律拘束。故於今之計，

只能在現有之法規範下透過具體個案的研

究，針對抽象的法律規定適用於具體的個

案，尋求大家有共識的解釋規則（或稱：解

釋線索）；並將現行規定—視為歷史進化過

程的一個「中間物」，為下一個進化（即指

修法）作準備。

現行實務對假扣押原因，債權人有無提出

證據資料以釋明之，對證據資料與假扣押原

因之待證事實，兩者在證據法上之關聯性，

基於債權人舉證之便利性與保全程序之緊急

性，保全程序宜迅速進行等考量因素，採取

一個相當寬鬆的見解，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

第931號裁定謂：

至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

五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係指有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

並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為

不利益處分，致陷於無資力狀態，或將

財產隱匿，或債務人逃匿無蹤等積極作

為為限。

這一號判決對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規定

假扣押原因（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特色

在，以負面的語法敘述，—即除債務人浪費

財產、增加負擔或為不利益處分，致陷於無

資力狀態，或將財產隱匿，或債務人逃匿無

蹤以外，還有很多種情形可以該當於假扣押

原因之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

參照）。

以下就以上開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931號

裁定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為標準，針對具體案

例進行分析討論：

一、無資力狀態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

聲請假扣押債權人提出債務人陷於無資力

狀態（即指資產超過負債之支付不能）的情

形，可認為有提出證據資料，以釋明債務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但仍不足可供擔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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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非無研求之餘地。這號判決是認，債務人已陷於無資力狀態，若待判決確定，有日後難以執行

之虞。也就是說，無資力狀態之證據資料與假扣押原因，兩者有證據法上之關聯性，但仍未達釋明

之心證程度，可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註29：台灣高等法院98年台抗字931號裁定謂：然抗告人明知應返還保證金但仍拖欠及相對人之函催，或

可釋明其請求之原因，惟與「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之假

扣押原因釋明仍屬有間。這號判決則認為，債務人陷於無資力狀態之證據資料，與假扣押原因之待

證事實—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兩者無證據法上之關聯性。

註30：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2。

註31：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4。

註32：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5。

註33：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8。

註34：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9。

註35：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10。

註36：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4，B具體案例討論12。

註37：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4，B具體案例討論13。被退件的地址包括，契約簽定時債務人於契

約書上所留下之地址與身分證上之地址。

註38：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4，B具體案例討論14。

註39：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4，B具體案例討論16。

註40：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25。

補釋明之不足28。惟亦有認為，無資力狀態

係釋明有假扣押之請求（指假扣押之本案請

求），而非假扣押之原因29，然為實務多數

所不採。

實務現行准許債權人提出債務人無資力狀

態的證據資料，命供擔保而假扣押裁定之案

例事實有：1.相對人（債務人）遭第三人聲

請假扣押，或已遭第三人強制執行30。2.相對

人支票存款戶帳號遭銀行拒絕往來31。3.相對

人簽發支票遭銀行以存款不足為由退票32。

4.相對人積欠多人債務或多家銀行借款，未

能按其清償33。5.相對人曾對聲請人（債權

人）表示無力清償34。6.相對人曾與聲請人協

商還款條件仍未依協商條件履行35。7.相對人

停止營業或解散、清算36。

二、債務人逃匿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

債權人（即假扣押之聲請人）舉證債務人

（即假扣押之相對人）逃匿之證據資料，以

釋明債務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但仍不足

以使法院得大概信其為真之釋明心證程度，

可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的實例有：1.聲請

人曾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給付欠款，惟遭

郵局以相對人已遷移不明或查無此人為由退

件37。2.聲請人曾以存證信函催告相對人給付

貨款，相對人收受存證信函後置之未理38。

3.聲請人聲請調解，惟相對人未出席39。4.聲

請人與相對人為夫妻，聲請人表示相對人離

家不知去向，並提出通報失蹤人口請求協助

之資料40。

三、未為任何釋明之實例

聲請人雖有提出證據資料釋明，但其所提

之證據資料與假扣押原因之待證事實，無證

據法上之關聯性，故法院認為「毫無提出任

何釋明」不合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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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1。這個舉例，聲請人僅敘述法條之內容，是

「典型」的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釋明有假扣押原因的實例。

註42：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6。這個舉例，聲請人所提出之支票退票理由的

證據資料（印鑑不符、業經掛失等其他理由退票），與待證事實之假扣押原因—有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執行，毫無證據法上關聯性，故應認為是未提出任何釋明，而不是有提出釋明但有所不

足。

註43：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3，B具體案例討論7。因為是發票人陷入無資力之狀態，非相對人

（即假扣押之債務人），故以發票人（假扣押聲請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因存款不足遭退票之證據

資料，因與待證事實即債務人陷入無資力之狀態，無任何關聯性，應認為無提出任何釋明之證據資

料，以釋明有假扣押之原因；非釋明不足，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規定。

註44：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註7，頁14，B具體案例討論21。聲請人所舉之相對人犯罪的前科資

料，因與待證事實即假扣押原因，毫無任何關聯性，是無提出任何釋明之證據資料，以釋明有假扣

押之原因；非屬釋明不足，故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規定。

註45：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註7，頁15，B具體案例討論26。

註46：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27。因為經商需要出入國境，理由正當，不能以

此而認與假扣押原因，有證據法上之關聯性。

註47：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28。領回假執行之反擔保金，表示相對人有資

力，與假扣押原因之待證事實，無關聯性。惟聲請人若能提出相對人對外負債累累，債務超過反擔

保金甚多，則可認為已經有釋明假扣押原因但不足，可供擔保以彌足釋明之不足。

註48：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32。因假扣押裁定程序之釋明，聲請人要提出可

供法院立即調查之證據，無請求法院調查證據之權利。

註49：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29。這裡，相對人對聲請人主張的假扣押本案請

求有爭議尚在訴訟中，而相對人未達無資力之狀態，尚難以相對人拒絕清償之表示，即認其有假扣

押原因事實之存在。又相對人既對第三人有金錢請求權，表示尚未陷於無資力之狀態。

註50：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5，B具體案例討論30。第三人如果具公信力，如里（村）長，而根

「釋明如有不足」之實例有：1.聲請人於聲

請狀主張：「頃聞相對人已陸續處分財產」

或「恐相對人脫產致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等語41。2.相對人簽發支票遭銀行

以印鑑不符、業經掛失等其他理由退票42。

3.相對人背書之支票，遭銀行以拒絕往來或

存款不足為由退票43。4.相對人曾於十餘年前

犯偽造文書、侵占等罪遭法院判刑確定44。

5.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同居親屬，聲請人以相

對人逕將住家門鎖更換為由，主張以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45。6.聲請人以相

對人雖設籍於國內，惟經常於國外經商為

由，主張相對人有或脫產之虞46。7.聲請人主

張相對人將本案訴訟之假執行反擔保金領

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47。

8.聲請人主張相對人無資力，並聲請調閱相

對人財產資料或存款之資料48。

四、有爭議之案例事實

這裡所稱有爭議是因為涉案之事實，可能

要附加一些前提要件，才能圓滿解釋證據資

料與待證事實—即假扣押原因之關聯性。

1.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對第三人有工程款請求權

該工程款一旦遭相對人收取即無從追償，主

張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49。

2.聲請人主張自第三人處聽聞相對人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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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第三人之陳述內容，可證明相對人無正當理由忽然處分不動產，或可認為相對人有就其財產有為

不利益之處分，有提出證據資料釋明假扣押原因之存在，但釋明仍有不足。

註51：請參劉傑民法官，見註21，頁14，B具體案例討論23。相對人雖擔任公司負責人，但自然人與公司

法人，是屬兩個獨立之法人格，因此，公司陷於無資力之狀態，尚難以此認相對人亦屬無資力。然

而，台灣社會以中小企業居多，公司負責人個人之資力與公司對外之債權債務，息息相關，公司處

於無資力狀態，往往也反映出負責人之財務狀況，故本文認為，聲請人以公司存款不足遭退票為證

據資料，是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尚有不足，而非無提出任何之證據資料以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存在，應

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之規定，法院應命聲請人供擔保而為假扣押裁定。

註52：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作者自版，1997年9月增訂6版，頁136。林東茂，《刑法綜

覽》，一品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6版，頁1-93。

註53：姜世明，見註1，頁567。

不動產，並提出第三人之聲明書50。3.相對人

擔任負責人之公司遭銀行拒絕往來或停止營

業51。

五、小結

由上述案例事實可知，現行實務對債權人

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是否有釋明假扣押原因

之存在，採取一個相當寬鬆的判斷標準，只

要提出的證據資料與假扣押原因（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有經驗上的因果

關係，就認為有釋明假扣押原因存在但不

足，可供擔保而准為假扣押之裁定。這個經

驗上的因果關係，類似刑法因果關係判斷之

條件理論52。

陸、下一階段修法的立法計畫（代

結論）

綜上所述之修法前後之利弊得失，下一階

段有關假扣押供擔保與假扣押原因之釋明，

如何兼顧法院審理假扣押保全程序進行之迅

速性、債權人聲請假扣押程序之便利性的程

序利益，以及債務人之權利保障等三方面，

本文提出未來修法的立法計畫如下：

一、從法院審理迅速與債權人聲請便利

性論

應廢除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釋明有請求及

假扣押原因之責任。首先，就假扣押本案請

求釋明之廢除言：基於保全程序之附屬性特

質53，保全程序必須依附於本案請求，債權

人於本案請求起訴後再聲請假扣押，固無疑

問。債權人若是在起訴前就聲請法院假扣

押，依民事訴訟法第529條第1項規定：「本

案尚未繫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

聲請，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債權

人不按法院所定之期間內起訴，依同條第4項

規定，債務人得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撤銷假

扣押之裁定。是在假扣押程序既然必存有本

案之起訴程序，本案起訴已負有較高程度之

證明的舉證責任，在假扣押聲請程序中即無

再釋明本案請求原因為正當的必要性，否則

就有疊床架屋之嫌。

其次，廢除假扣押原因釋明之責任言：基

於保全程序之緊急性及密行性之特性，故法

院之審理應迅速進行，不容其在自由心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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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已達釋明程度下，有所遷延，應使法院在

假扣押程序中，免除法院之自由心證判斷事

實真偽，這個民事訴訟法爭議最大的問題，

才符合保全程序之緊急性特性及審理程序應

迅速的要求，此理由之一也。另考量債權人

因無公權力行使，欠缺舉證之能力，又不能

在假扣押程序中聲請法院調查證據，命債權

人舉證釋明有假扣押原因之存在，確實有其

困難性，不應讓其在假扣押程序中負有釋明

假扣押原因存在之舉證責任。

二、供擔保制度的定位與設計規劃

前文有提及，以一定金額供擔保無法補足

釋明原因不足，蓋以擔保金為證據資料與待

證事實即假扣押之原因—有日後不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在證據法上無關聯性，故

現行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規定，供擔保

替代釋明不足，為一個錯誤的立法。那麼，

在廢除上述之債權人請求及假扣押原因之釋

明舉證責任後，要如何定位與設計規劃，假

扣押之擔保制度，本文提出以下兩點供參：

第一，就供擔保制度的定位言：從債權人

程序利益保障看是，考量債權人舉證之困難

性，保障其使用保全程序之利益，不用勞費

時間精力從事舉證活動。從債務人權利保障

論是，擔保金足以遏止債權人濫用假扣押制

度，侵害債務人權利，供擔保既足以保障債

務人權益，即無令債權人釋明請求及假扣押

原因為正當之必要性。從法院審理的迅速性

言：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法院只須審理民事訴

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之一般訴訟

要件是否具備，合於保全程序緊急性之要

求。

第二，假扣押擔保制度之設計規劃：從保

障債權人之程序利益，及兼顧債務人實體利

益出發，債權人提出本案請求金額之同額擔

保法院即應為假扣押之裁定，同時考量債權

人之資力，准許在本案請求範圍內聲請為部

分假扣押及供擔保。也就是說，在本案請求

金額內，債權人提出多少擔保金法院就在擔

保金額範圍內准為假扣押。受有多少利益就

負擔相同風險，符合投資報酬之公平法則。

第三，訴訟終結後擔保金之處理：擔保金

於債權人本案訴訟敗訴終結，推定為債務人

因假扣押所受之損害，使債權人可舉證債務

人所受損害小於擔保之金額，另外起訴請求

返還，反之，債務人亦可舉證所受損害超過

擔保金額，再另訴請求損害賠償。

附記：

完稿後驚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討論議

題之一，—假扣押原因與標準的檢討54，可

見民國92年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修法失

敗。希望本文能為下一階段修法提供助益。

註54：蘋果日報，106年2月20日，A2版要聞。司法國是會議第2分組第3議題（建構人權、效能精實的法

院組織與程序）第11子題：假扣押原因與標準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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